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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所谓的“民初”时期,是指1911年辛亥革命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历史时期,共经历20年时间,是
日本在中国东北政治、经济势力不断扩张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日本与东北经贸关系发展史上的第
一次高潮。虽然在日俄战争后,东北南部实际上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在东北的政治、经济等方面起
很大的支配作用,日本同中国东北地区的经贸关系被打上了宗主国与半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经贸关系的
烙印。但总的来说,“九一八事变”前,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的东北地区毕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
体,在经贸方面有自己的利益,在对外交往中有一定的自主性,因此这一时期. 

[成果全文]
 

所谓的“民初”时期,是指1911年辛亥革命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历史时期,共经历20年时间,是
日本在中国东北政治、经济势力不断扩张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日本与东北经贸关系发展史上的第
一次高潮。虽然在日俄战争后,东北南部实际上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在东北的政治、经济等方面起
很大的支配作用,日本同中国东北地区的经贸关系被打上了宗主国与半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经贸关系的
烙印。但总的来说,“九一八事变”前,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的东北地区毕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
体,在经贸方面有自己的利益,在对外交往中有一定的自主性,因此这一时期日本与东北地区的经贸关系
应属于国际经贸关系的范畴,排除其中超经济剥削的因素,总结其经贸发展的规律,对我们现在发展同日
本的经贸关系应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 日本对东北地区贸易发展情况 

通过表1和表2,可以看到在民国初期日本同中国东北地区贸易发展状况以及日本在东北地区对外贸易所
占地位的变化。 

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的贸易总额在这个时期除个别年份外,一直呈增长趋势。在1916年到1918年和1924
年到1926年间贸易总额增长幅度极大,其余各时期的增长则相对平稳。 
通过上表可以看到1922年和1930年贸易额比上一年减少。1920年到1922年东北地区同日本贸易总额的减
少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一战的结束,原本忙于战争的欧美列强重返远东市场;其次,1921年银价暴跌,
海关两对日元的汇率由1920年的一海关两相当于2 38日元降为1921年的一海关两相当于1 57日元②,不
利于日本商品输入东北。以上两点都使东北自日本的输入额减少。而1930年贸易总额的减少则表现在东
北地区对日本输出的减少,这是因为日本遭受到1929年至1933年经济危机,国内需求减少所致。 

在这18年间,东北地区对日贸易额在东北地区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平均为32 47%,东北地区对日输出平
均占东北地区总输出额的30 8%,而东北地区从日本的输入则占东北地区输入总额的34 61%。日本无论在
东北地区的输出输入额中都牢牢占据着首位。以1912年为例,在东北南部对各国家或地区的输出额中,对
日输出额为36091002日元,列第一位,位居第二位的朝鲜仅有2643089日元。在输入总额中,日本为
34603129日元,第二位朝鲜为3585399日元,不及日本的零头。1930年全东北的输出额中,日本为
116815785日元,第二位的朝鲜为40208944日元。在当年全满洲的输入额中自日输入的金额为110006220
日元,也远远超过第二位朝鲜的10402751日元④。日本在东北地区的贸易地位深刻地显示东北地区经济
的半殖民地性质。 



以下分别对东北地区对日输出与输入情况进行分析。 
1. 东北地区对日输出 

表2显示出东北地区对日本的输出总额的增长趋势。1912年东北地区对日本的输出额为26734千海关两,
而1930年的输出额则为111124千海关两,是1912年的4倍以上。在此期间,1916年、1922年稍有回落,1930
年由于日本经济危机的原因,东北对日本的输出额有所下降。 

从东北对日本的输出商品结构来看,以农产品与矿产为主。在东北地区向日本输出的各种商品中,大豆及
其制品———豆饼、豆油,也就是所谓的“大豆三品”,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地位。1908年日商开始将大豆
输往欧美,这是东北农产品实现国际商品化的开端,从此之后,大豆三品一直在东北地区的出口贸易中占
首要地位,而且在全国的出口贸易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其次是煤铁,由于日本国内发展重工业的原料缺
乏,东北的煤铁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表3 东北地区重要输日商品情况表⑤ 

2. 东北地区自日输入 
东北地区自日本的输入额在18年间增长了4 46倍,其增长曲线与东北地区对日输出基本相同,在1916～
1918年及1924～1926年间出现两次飞跃。东北地区从日本输入的主要是各种生活用品及部分机械产品,
不像东北输日的商品那么集中。其中,棉织物的输入始终占首位。1928年棉织物的输入占东北地区从日
本商品输入额的34 3%。表4是东北从日本输入的重要商品情况。 
表4 东北地区输入重要日货情况表⑥ 

二、 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投资 

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向世界扩张的特点表现为商品输出。而当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资本主
义阶段后,其特点表现为资本输出。日本本国自然资源贫乏,东北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对日本来说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所以日本对东北地区的资本输出有很强的贸易性,首要目的是控制和掠夺东北地区的自然
资源。因此,日本对东北地区的投资首先集中于同东北对日资源输出密切相关的运输业,如日本对大连港
的经营、1906年成立的主要经营铁路运输的“满铁”等;其次是为了便于掠夺东北地区矿产资源而进行
的矿业投资,如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用武力强占抚顺煤矿,由“满铁”经办,1910年日本利用中日合办
的名义占有了本溪湖煤铁两矿。从1914年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投资来看,以“满铁”为中心的运输业与矿
业投资占日本在东北地区直接投资总额的70 5%。同时,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投资给日本带来了巨大
的投资收益,1905～1930年,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投资获得利润和利息总额为109659万日元,其中借款利息
为6338 4万日元,仅占总数的5 7%;而满铁利润为61423 4万日元,约占总数的56%左右⑦。 

到1930年,日本在东北地区的直接投资额为110040万日元,大约是1914年的4 15倍;另外,1914年日本在东
北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占日本在全中国的直接投资额的68 9%,而1930年日本在东北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占日
本在全中国的直接投资额的71%⑧,由此可见,日本在东北地区的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高于日本在全国直
接投资的增长速度。 

三、 经贸的特征与性质 

民国初期日本同中国东北地区的经贸关系实质上是新兴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
后、尚处于自然经济解体阶段的中国东北地区之间的经贸关系,是日本的垄断资本向外扩张的结果。这
种扩张企图把东北地区的经济纳入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使东北地区成为日本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
资场所。因此,当时东北和日本之间经贸关系是建立在双方不平等的政治地位上,由日本财阀主动发起并
垄断不平等的经贸关系。 

这一时期双方经贸关系具有以下特征: 

1. 这一时期我国东北地区在对日贸易中,除了5年以外均为出超,而与此同时中国全国对日贸易却连年入
超。东北地区的这种出超并不说明东北同日本的贸易是公平的,只能反映出东北地区出口初级产品的数
量巨大以及日本对东北地区原料掠夺的程度。同时,由于东北地区工业水平较低,为发展工业而需进口的
机械设备少,而且东北人民收入水平低,无力购买很多的进口生活用品,所以,进口相对比较少。同时,我
们通过前面的民初东北对日贸易及比重表可以看出,在东北地区的总输入中,日本所占的比重低于日本在
东北地区总输出中所占的比重,这也是东北对日贸易持续出超的原因之一。 

2. 日本政府在日本对东北地区的贸易与投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东北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正是日本发
动侵略战争所不可缺少的,因此日本政府一再强调东北地区对日本具有战略意义。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日
本政府不仅大力支持,更是直接参与对东北地区的贸易与投资。日本承认对东北地区的贸易“是不同于
对上海贸易那样循着自由经济框架,而是在政府意识计划(主导)结合(日本)国防产业而进行的。” 在日
本对东北贸易投资中地位最为重要的“满铁”就是日本在东北最典型的所谓“国策企业”。“满铁”的
高级管理人员由日本政府任免,业务、经营方针由日本政府监督和决定,日本政府占有“满铁”资本总额
的一半,同时“满铁”对其所经营的地区及附属地区具有行政权力。不只是“满铁”,在东北进行贸易和
投资的日本各财阀也大多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如垄断东北大豆出口欧洲贸易的三井财阀的发展同甲
午、日俄两次侵华战争息息相关,被时人称为“强盗型财阀”。 



3. 日本同我国东北地区的经贸结构极不合理。东北地区对日本输出的商品非常集中,表3所列的五种商
品竟占东北对日输出总额的70%～85%,这五种商品皆为初级产品,是资源密集型产品;东北地区输入的日
货绝大多数为制成品。另外,日本与东北地区的投资是单向的。当时尚未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东北
地区是不会有过剩资本对外进行投资的。日本国内相对过剩的资本对东北地区的输出带来了超额垄断利
润,并且给日本的资源掠夺和产品输出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4. 东北地区同中国关内在经济上本是一个整体,由于日本对东北地区的投资贸易加强,在东北的市场上
同关内竞争激烈,逐步割裂了东北地区同关内的经济联系。当时东北地区的输出和输入贸易中,绝大部分
都是以日、俄、欧、美等列强为对象国,与中国南方的经济联系十分微弱,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伪
“满洲国”的经济基础。例如,1918年大连港共向外输出豆油20余万吨,其中运往中国南方各港者仅有40
吨,占总数的0 02%;而1926年东北共向日本出口豆饼1467226吨,竟占东北豆饼出口总额的76% 。 

四、 对东北经济的影响 

由于双方的贸易是由日本政府和财阀主导的,日本得到了绝大多数的比较利益。从东北地区的输入来看,
在理论上日本的工业制成品涌入东北地区的消费市场能够降低东北地区的物价,改善东北人民的生活,但
现实中的情况却相反,东北人民的生活更加贫困了。因为日本的商品在东北完全垄断了市场,垄断会提高
价格,给垄断者带来高额的垄断利润;日本商品的倾销又扼杀了东北地区民族工业的发展,最终造成东北
人民长期的贫困。从东北地区对日输出来看,也难以扩大有效需求,带动相关的产业,推动东北经济发
展。因为无论是农产品还是矿产资源的输出,在运输、出口各环节上都被日本人垄断,收益大部分被日本
人掠夺,没有能够转化为有效需求。虽然农产品(主要是大豆)的出口使东北的农产品加工业得到一定程
度的发展,但其它相关产业则被日本人控制。可见,在当时的条件下,贸易不可能成为东北地区经济增长
的发动机。从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投资来看,虽然在很小程度上增加了东北地区的就业,但日本企业中对中
国工人剥削程度极深,很难说增加了东北人民的福利。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投资也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使东
北地区的民族工业有所发展,但日本的投资更主要的影响是同东北地区的民族工业争夺资源和市场。 

东北地区对日经贸关系对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农业方面,以大豆为主的少数几种经济作物的商品化改变了东北的种植结构。由于大豆在东北的对日
输出中占首要地位,使东北大豆的种植面积迅速增加,成为东北种植面积最大的作物。例如,1922年大豆
种植面积占东北耕地面积的26 7%,1924年增加为31 3%,到1930年增至37 8% 。而其它粮食作物的种植面
积相应减少,逐步向殖民地特有的以单纯几种经济作物为主的畸型种植结构发展。 

在加工业方面,农产品的出口刺激了以油坊业为主的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发展。东北油坊业的兴起是东北
地区在对日输出剌激下发展起来的出口替代工业的范例。如大连的民族资本榨油厂,1915年为50家,1923
年增至87家。哈尔滨从1912～1919年共设立榨油厂28家,到1928～1930年更增至近百家,成为东北乃至全
国民营资本榨油业的中心。其次是面粉业的发展,东北的面粉厂在一战时期有60余家,1930年已达293
家。  

在制造业方面,日本商品对东北地区的倾销在一定程度上也剌激了东北地区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同时,
日资的工厂也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纺织工业,如奉系军阀政权创办的奉天纺纱厂,在东北
地区的市场上同日资纺纱厂形成了一定的竞争。 

目前,我国东北地区同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差距,虽然这个差距随着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已经越
来越小,但依然存在,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会消失。在日本同我国东北地区的经贸关系中,表现
为双方在国际分工中,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这与民国初期双方的经贸关系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同日本相比,东北地区的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的比重大,其中资源产品仍占有一定的比重,而制成品的比
重,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比日本小。通过民初时期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种
垂直的分工结构对东北地区的经贸利益以及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通过经济发展逐步
缩小与日本之间的差距,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经贸结构。 
〔注释〕 
①②⑤⑥ 娄向哲著:《民初中国对日贸易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44、164、167页。 
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推算。 

③  〔日〕满铁调查课:昭和五年《满洲贸易详细统计》。 

⑦⑧ 杜恂诚著:《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⑨ 麦雷著:《外
人在华投资》,第322～323页,转引自杜恂诚著:《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版,4页。  〔日〕日本大藏省管理局:《关于日本的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第27册《南支篇》第一分
册,51页。  衣保中著:《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81、235页。  衣保中:
《论民国时期东北民族资本的三种形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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